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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 為因應改名科大後自行審查副教授以下職級之教師資格、學術倫理態樣及處分，本校已於 106 年 11
月 2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師升等及聘任辦法』，該項辦法修正案業經教育部 106 年 12 月 20 日

臺教高(五)字第 1060177247 號函同意備查，同意自 106 學年第 2 學期(107 年 2 月)起向本校最低一

級教評會申請者，授權自行審查前揭教師資格案。 
■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常門經費執行成果業經本校專責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執行清冊預計於

107 年 1 月底前公告於本校首頁左下方『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處，敬請同仁上網參閱『經常門』

部份（資料公告方式將依據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資訊網「106 年度學校財務公開資訊上傳」作業

規定辦理，教師姓名、教師證書字號後三碼將隱藏，教師若有疑問，可洽各獎助業務承辦單位（教

務處、研發處或人事室）詢問；另有關 106 年度教師推動實務教學、編纂教材、製作教具、研究等

獎助經費已於 106 年 12 月 29 日匯入受獎助教師之個人帳戶。 
■ 配合自主投資平台基本資料確認暨 107 年度增額提撥變動調查表作業完成，本室已依同仁修正資料

函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煩請同仁注意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所寄送自主投資平台驗證碼信件，完成代

碼及密碼設定，以例後續作業操作；另 107 年度增額提撥變動，將依同仁交回調查表之個人意願，

自 107 年 1 月份薪資中辦理停(增)扣增額提撥金作業。 
■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擬申請校外兼課教師煩請於 107 年 01 月 17 日(週三)前填妥申請表送出申請，

並請依勾選項目檢附「佐證資料」，逾期申請不再受理。 
■ 為避免影響學生受教權益，教師各種假別均需辦理調補課或代課，公差假亦然，相關規定請參閱本

校教職員工請辦法辦理。 
■ 轉發教育部 106 年 12 月 15 日臺教儲(一)字第 1060170918 號－本部出版「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

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監理法規輯要及釋例彙編」手冊，本案手冊 PDF 電子檔另掛載於本

部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網站(http://www.edu.tw/本部各單位/私校退撫儲金監理會/資料下載/學校法人

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監理法規輯要及釋例彙編)，提供下載與查閱。 
■ 轉發教育部 106 年 12 月 27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180350 號函－有關私立大學校院應依法令及契約

規定核實支給教師授課鐘點費案：一、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及教師待遇條例等規定辦理。二、私立

學校教師受聘後，其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相關事項之權利義務，以及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

給之支給數額，應納入教師聘約規範；學校應本於職責協助教師排課，如因基本授課時數不足者，

學校仍應依教師待遇條例規定，不得調減本薪，或片面調減學術加給，致有因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不

足而追回部分薪資情事。三、至教師超過基本授課時數之鐘點費未核實支給部分，依大學法施行細

則第 18 條：「大學專任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由各大學定之。」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屬學術自治事

項，各校應保障學生受教權益之前提下，衡酌教學品質及教師合理負擔，對於授課時數應有合宜規

定，且明定超支鐘點上限及超支鐘點費之發放方式，並須依契約核實支給。四、另各校自行訂定有

關授課時數規定，應修正「義務鐘點」或「義務教學」等內容，以避免外界誤解。 
 

法令規章增/修訂 
 

 本校『師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有效微生物應用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辦法增訂全條文及專任

教師安置辦法』業經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1061127)校務會議審議通過。相關辦法條文已函送各

單位公告，法規電子檔 
放置於【教師資訊系統／人事室／法令規章中檢索下載】，煩請同仁撥冗參閱。 

 本校『教學單位舉辦研習(討)會暨教師參加研習(討)活動辦法』業經106學年 
度第1學期第3次(1061219)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議後修正通過。相關辦法條文已函送各單位公告，法

規電子檔放置於【教師資訊系統／人事室／法令規章／整體發展獎補助項下】，煩請同仁撥冗參閱。 
 

健保須知 
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因基本工資調升至 22,000 元，兼職所得超過基本工資應給付補充保費 1.91%。 
 

公保須知 
轉知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函，公保承一字第 10400045043 號函，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保險費費率，

適用年金規定之私校被保險人，保險費率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 10.25%，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

12.25%，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 13.4%。 
 

線上差勤應注意事項： 
一、 無事先申請加班並經核准者，請依規定上下班時間辦理。 
二、 本校教職員工，如請公假、公差假需使用紙本假單核銷經費時，請於提前於 WEB 人會總系統內之

【差勤系統】完成請假作業。(含各單位之簽核作業)。如有公文來文需因公參加研討會、講習、

出差等，請必提前填寫電子假單，電子假單須於出差前完成各級關卡簽核流程，請於【請(休)假

單區】列印出具有簽核時間的紙本假單，以此印出之假單辦理核銷作業之假單外，無須再送空白

紙本假單簽核。 
三、 教師參加校外因擔任公民機構各類委員至校外開會，請以【公假】辦理，並以不影響學生課業為

前提，勿以『公差假』(彈性補課)提出申請。 
四、 教職員參加獎補助款之校外研討會請以【公假】辦理，線上差勤系統假單附件『校外研習申請表』

需校長核批後。 
五、 本校教職員如有研習、講習、會議等需申請經費核銷者，請務必至【差勤系統】完成請假手續(即

使是例假日也要請假)。 
六、 本校教職員請假，請注意以下幾點: 

(一) 請注意是否選取正確時間，避免該日出現曠職情況。 
(二) 選好請假時間後，務必記得點選【計算】，方能顯示正確的請假天數及時數。 
(三) 填好假單後系統會呈現為【新單】，請務必再次進入該單內的【簽核】標籤點選【轉簽核送

出】，假單方能進行簽核流程。 
(四) 如有修改假單內容，請記得重新載入調補課明細及簽核流程。 
(五) 如同一假別請假二日(含)以上，請填寫一張請假單，勿分開填寫。 
(六) 假單送出後請通知代理人簽核，請留意簽核流程是否完成，以避免造成出勤狀況異常。 

七、 教師請假如請他人代課，鐘點費於「是否由學校撥款」請記得勾選【是】或【否】。 

八、 申請公(差)假，請務必記得在線上差勤系統裡加入佐證附件(公文及有日期之議程)，以利請假簽

核流程辦理。 

九、 職員無論申請何種假別，只要當日有來學校，到校時請簽到，離校時請務必簽退，簽退時請注意

指紋機是否設定為下班。 

十、 請教職員填寫加班申請單、請(休)假單時注意簽核流程是否正確，是否有重複之情形，若有重

複或異常情況，請將單號告知人事室，教職員如有超過兩週以上之加班申請單尚未核准，請記

得提醒單位長官簽核。 

十一、 『差旅結報申請』黏存單需乙份，並請檢附相關憑證，如車票。 

十二、 非屬緊急或突發之請假作業請及早提出，送出後請記得通知代理人並確認已上網簽核，以避免

延誤假單簽核流程。 

十三、 教職員至校外參加會議，請依會議開會時間、地點斟酌提前交通時間請假。例如：下午 2 點會

議於臺北科技大學，請假時間可於中午 12 時至下午 17 時止，並非自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 



十四、 如遇緊急或突發之請假，請於事後二日內完成補請假手續。 

十五、 職員每日出勤狀況可於差勤系統內【出勤紀錄】中查詢，請留意是否有出勤異常狀況。 

 

人事異動 

 

 人事室陳雪芳副主任 106 年 12 月 11 日到職 
總務處保管組林恒生先生 106 年 12 月 15 日到職 
總務處營繕組王騰文先生 106 年 12 月 18 日到職 

異動 葉玟琪教師自 106 年 12 月 04 日復職復薪 

離職 總務處保管組林廷達先生 106 年 12 月 16 日離職生校 


